关于加强我市军人军属法律援助的工作方案

   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、中央军委关于进一步加强军人军属法律援助工作的意见（国发[2014]37号）的精神，促进国防和军队建设，有效满足军人军属法律援助需求。根据《法律援助条例》及《广东省法律援助条例》，结合我市实际情况，特制定本工作方案。

    一、指导思想
    以邓小平理论、“三个代表”重要思想、科学发展观为指导，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，坚持军爱民、民拥军，坚持围中心、服务大局，按照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要求，完善军人军属法律援助制度。

     二、工作目标
    逐步扩大军人军属法律援助范围，健全军地法律援助服务网络，建立军地法律援助衔接机制，加强各环节工作规范化建设，最大限度满足军人军属的法律援助需要。

     三、工作安排
（一）健全军地法律援助网络。

市法律援助机构应设立涉军法律援助机构，在珠海警备区设立法律援助工作站，工作站下设立法律援助联络点、确定联络员（含各军兵种、武警各部队、各区人民武装部等），并积极争取人员、金费的保障；

（二）健全军人军属法律援助工作机制。

建立军地法律援助工作衔接机制；建立涉军法律援助机构、工作站、联络点工作机制；建立网上申请、邮寄申请机制；对有特殊困难的军人军属建立预约服务、上门服务机制。

（三）扩大军人军属法律援助覆盖面。

各级法律援助机构要把军人军属作为重点援助对象，及时有效的维护其合法利益。军人军属申请法律援助的案件，按国发[2014]37号要求，对下列人员申请法律援助的，免于经济困难条件审查：义务兵、供给制学员及其军属；执行作战、重大非战争军事行动任务的军人及其军属；烈士、因公牺牲军人病故军人的遗属。军队中的文职人员、非现役公勤人员、在编职工，由军队管理的离退休人员，以及执行军事任务的预备役人员和其他人员，参照军人条件执行。

（四）开展多形式优质的法律援助服务。

各法律援助机构要为军人军属申请法律援助开辟绿色通道，优先受理、审查、指派；情况紧急可提前介入；加强“12348”法律援助热线建设；及时提供法律援助咨询；加强军人军属法律援助案件的质量监督；采取现场咨询、讲座等形式，组织开展法律援助进军营活动。

    四、要求

    （一）健全军地法律援助网络工作，应在10月底完成。

（二）健全军人军属法律援助工作机制工作，由市法律援助处在11月底完成。

（三）全市各法律援助机构应于2015年12月2日起执行工作方案中对扩大军人军属法律援助覆盖面的要求。

    （四）全市各法律援助机构应长期开展开展多形式优质的法律援助服务。

珠海市法律援助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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